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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使用个人银行

账户收支的不规范情形整改的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40423869X 

承诺主体名称 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刘庆国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其他 员工 

承诺来源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增减持承诺         √其他承诺  

承诺开始日期 2020 年 6 月 30 日 

承诺有效期 长期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 

承诺结束日期 无  

 

二、承诺事项概况 

公司承诺：公司将督促刘庆国个人注销与公司往来的个人银行账户，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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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30 日完成注销，以后年度公司将杜绝使用个人账户进行资金收支，规范

公司财务管理。 

刘庆国承诺：将尽快清理与公司往来的个人账户，在 2020年 7月 30日前注

销此账户，杜绝与公司发生类似通过个人账户收支资金的情况，作为公司财务人

员将严格按照财务规范管理的要求进行财务操作。 

 

三、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2019 年 1月 1 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公司银行账户

与公司财务人员刘庆国个人银行账户之间发生了频繁的往来。2019 年全年累计

发生往来 300多笔，刘庆国个人账户累计汇入公司账户 20,030,541.22 元，公司

账户累计汇入刘庆国个人账户累计 39,262,945.61 元。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刘

庆国账户 2019 年的期初余额为-7,673,839.94 元、期末余额为 11,558,564.45

元。 

不规范频繁发生通过个人银行账户资金收支的原因及其他事项说明如下： 

1、为方便操作，以前年度及 2019年度存在对外短期拆借资金转入刘庆国个

人账户的情况。 

2、因公司业务往往需要投标获得，在参与投标过程中，业务人员需要使用

现金缴纳投标保证金等支付，为便于操作，存在通过刘庆国的个人账户收支相关

资金的情况。 

3、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存在与合作企业举行技术推广活动和专家论证

活动等事项，为便于活动开展，在相关活动筹办过程中，公司存在使用刘庆国个

人账户替合作企业垫付相关会议费与技术专家费的情况。 

4、公司不存在通过刘庆国个人账户收取业务收入款项的情况。 

5、与公司往来的刘庆国个人账户不存在与其个人资产混同情形。 

6、公司不存在通过刘庆国个人账户进行资金收支从而逃避纳税义务的情形。 

公司目前充分认识到使用个人账户进行资金往来属于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

已于 2020 年起逐步清理个人账户资金，2020 年 4 月 29 日、4 月 30 日，分别收

回对刘庆国其他应收款 5,550,000.00 元和 6,000,000.00 元，截止 2020 年 6 月

29日，公司对刘庆国个人账户的其他应收款为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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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

《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则、《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的相关制度、规则的学习，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规范公

司财务管理。 

公司承诺：公司将督促刘庆国个人注销与公司往来的个人银行账户，在 2020

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注销，以后年度公司将杜绝使用个人账户进行资金收支，规

范公司财务管理。 

刘庆国承诺：将尽快清理与公司往来的个人账户，在 2020年 7月 30日前注

销此账户，杜绝与公司发生类似通过个人账户收支资金的情况，作为公司财务人

员将严格按照财务规范管理的要求进行财务操作。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无 

 

 

 

 

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